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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 太 福 音  (55) 
 

背诵经文：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，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见的，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」  （太 22：9–10） 
 

主题：天国的比喻–娶亲的筵席            
  

查考经文：马太 22：1–14 
 

        这个娶亲筵席的比喻与前章的两个比喻有关连，而且是互相补充的，都是为针对当时拒绝主耶

稣的犹太人和宗教领袖而设。主耶稣用这三个比喻来宣示祂的权柄和将来的审判：儿子的比喻–论

民间的领袖和宗教领袖不如税吏和娼妓的蒙恩。园户的比喻–论犹太人在历史上对神仆人的迫害。

娶亲的比喻–论犹太人和民间领袖的结局。 
 

一、对被召的人的邀请（22：1–6）被召进天国，却恶意拒绝： 
 

        ˙天国好比 … 为甚么要用娶亲的筵席来比作天国的筵席？因为基督徒组成的教会，就是基督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新妇，也是启示录中，羔羊 (基督) 将要迎娶的新妇，故此「那日」应该是个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荣耀的日子 (启 19:7-9)。就打发仆人去 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1. 第一种被召的人的反应–不肯来(v3) 按救恩施行的次序来看，犹太人是先被召的群体。因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他们有先被召的恩典，更有神仆人多方的催请，他们却不肯来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2. 第二种被召的人的反应–王并不罢休 (v4-8) 又打发别的仆人去邀请，并说「筵席已经豫备好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…各样都齐备」豫表救恩完全由神准备好的。他们的反应却是 …     

               ○1  不理–不当一回事 (they paid no attention) 就走了，完全不在乎和漠不关心。正如今日有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多人对福音的反应一样–耶稣与我无干！ 

               ○2  得财–到自己田里去务农，或是去作买卖为经商，有规律的工作和赚钱是正常的，但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因此成为拒绝救恩的理由，和只注重物质的生活，那便是极大的损失！ 

               ○3  敌对–人的内心早被罪污染，因而对神的福音真道存有敌对的态度，和作出对神仆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攻击性的「拿住(禁止)、凌辱(谩骂)、杀了(伤害)」行动来。 
 

二、对拒绝的人的响应（22：7）「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」 

        1. 王就大怒–因为人轻视(侮辱)王恩召的盛意，正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不可对神不虔不敬！ 

        2. 发兵除灭凶手–指神会容许借着战争的灾祸，管教敌挡神的百姓。在历史上，神多次把悖逆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的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里 (亚述、巴比伦、罗马) 受战争的惩治和管教。 

        3. 烧毁他们的城–可能是豫言指向主后七十年时，罗马大军攻陷耶路撒冷、焚毁圣殿、并且把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犹太人驱赶分散到全世界去。 
 

三、对被请的人的要求（22：8–14）王再打发人往岔路口上去，「凡遇见的」都召来赴席： 

        1.「所召的人不配」喜筵既已齐备，何为「不配」？王根据甚么来衡量？怎样才算为「配」？ 

              他们对王的态度如何？「不肯、不理、凌辱、杀害」的反面，是否可算为「配」？ 

        2.「凡遇见的都召来」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–原来赴福音筵席者的资格，不在乎本身的善恶，    

              乃在乎人对救恩的态度。这样看来，拒绝神为人豫备救恩的罪，比道德上的恶行更大！ 

        3.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」为何没有穿礼服便这样对待？何况是从大路上把我请来的？ 

              那人却无言可答，自知理亏。当时风俗是由主人为客人准备礼服，故此那人无穿主人所供      

              应的礼服，便等如对主人的轻视。 被邀请是恩典，穿上礼服，则是人该尽上的本分！ 

分享应用： 

    1. 请列出首次被召的人拒绝邀请的理由，与今日人拒绝救恩的情形，有何类似？ 

    2. 「礼服」是主人准备的，「穿上」是我的责任，到底其中代表甚么意思呢？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